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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 年 1月 1 日至 2022年 12月 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项  目 本会计年度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亏损：27,000 万元–40,000 万

元 
亏损：68,195.13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41.34% - 

60.4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亏损：47,000 万元–60,000 万

元 
亏损：76,163.45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21.22% - 

38.29%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3076元/股–0.4557元

/股 
亏损：0.7770 元/股 

营业收入 95,000万元–105,000万元 133,440.73 万元 

扣除后营业收入 93,377万元–103,377万元 130,384.42 万元 

项  目 本会计年度末 上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 
-20,000万元–-30,000万元 -41,088.72 万元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公司 2022 年度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的结果，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根据公司所投资企业形成商誉资产的实际经营情况以及其行业政策等综

合影响因素，公司判断因收购资产所产生的商誉可能存在减值迹象，公司将聘请

专业评估机构对商誉进行减值评估，公司根据评估结果计提相应资产减值损失。  

2、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公司对金融资产进行全面梳理，考虑金融资

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下，对应收款项计提预期信用损失准备。 

3、公司对合同资产进行全面梳理，考虑合同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情况下，

对合同资产计提预期信用损失准备。 

4、公司下属部分收购企业处于业绩承诺期期间，根据初步测算，公司预计

本年度可确认的业绩补偿款，导致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约 1,500万元-2,000万元，

该部分属非经常性损益。 

5、受新冠疫情及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公司流动性资金较为紧张，公司于 2020

年陆续出现部分有息负债逾期，导致公司本期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6、公司子公司本期部分金融债务在非关联第三方债权人收购相应资产包后，

与公司、子公司达成进行债务重组，影响公司投资收益金额 23,602 万元，该部

分属非经常性损益。 

7、受子公司部分后勤服务项目终止影响，公司本年度医疗后勤综合服务收

入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8、因涉及诉讼，公司判断子公司部分长期资产存在减值迹象，公司将根据

资产的可回收金额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9、公司于 2022 年取得实控人关联方受赠资产，本次受赠资产预计可增加公

司资本公积。目前公司已聘请专业评估机构对其 12月31日股权价值进行评估中，

具体影响金额届时以评估金额为准。 

四、风险提示 



1、公司目前存在部分可能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不确定因素，公

司已就不确定因素与会计师进行初步沟通，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于 2021 年对奚志勇、上海亲和源会务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亲和源会务”）提起诉讼，要求其偿还因亲和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亲

和源”）未完成业绩承诺，应向公司支付的业绩补偿款 17,493万元，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11 月 12 日、2022 年 5 月 25 日在巨潮资讯网公告的《关

于业绩补偿款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27）、《关于业绩补偿款事项

提起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65），截至本业绩预告出具日，该诉讼

未判决，若该诉讼在公司《2022 年审计报告》出具前，取得法院的《民事判决

书》，若法院判决支持公司的诉讼请求，则公司可能存在期后调整事项，具体影

响金额不超过 9,324 万元，届时以最终审计金额为准。 

（2）、2020 年以来，受公司资金紧张及公司战略调整影响，公司子公司众

安康后勤集团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康馨鹏城养老事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一直就莲

塘项目的终止进行协商，后续该项目的沟通结果有可能会影响公司对该项目减值

的认定，具体影响金额以届时审计为准。  

（3）、根据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案号为（2022）鲁 02 民终 11880 号

的《民事判决书》，原告青岛君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君一控股”）与

被告亲和源签订的《租赁合同》解除，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9月 21日在

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112）。该事项影响

亲和源长期资产的减值，诉讼判决后，公司一直积极与君一控股进行友好协商，

争取达成最优和解方案，若在《2022 年年度报告》披露前，公司与君一控股就

和解达成一致意见，公司可能存在期后调整事项，影响金额约 7000 万元-8000

万元。 

（4）、根据公司与业绩承诺方西藏大同康宏医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已更名为“马鞍山大同康宏医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马鞍

山大同”】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的约定，马

鞍山大同应未能完成业绩承诺，需向公司支付补偿款 35,708.11万元，在扣除公

司应付马鞍山大同股权款后，马鞍山大同仍需向公司支付补偿款 32,815.87 万元。



公司已就该业绩补偿事项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已取得法院的受理，

该诉讼进入诉前调解阶段。同时，公司正与马鞍山大同等业绩补偿方进行协商，

若在《2022 年年度报告》披露前，公司与业绩补偿方达成一致意见或取得法院

判决，则公司可能存在期后调整事项。具体影响金额不超过 32,815.87 万元，届

时以最终审计金额为准。 

（5）、上述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影响公司的所得税费用，具体影响金额以最终

审计金额为准。 

2、公司 2021年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且财务会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类型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交易于 2022 年 5 月 6 日起被深

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9.3.11 规定：“上市公司因触及

本规则第 9.3.1 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后，首个会计年度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本所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 

（一）、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 

（二）、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

末净资产为负值； 

（三）、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

报告； 

（四）、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 

（五）、虽符合第 9.3.7 条的规定，但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所申请撤销退市

风险警示； 

（六）、因不符合第 9.3.7 条的规定，其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本所审

核同意。 

公司追溯重述导致出现本规则第 9.3.1 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

情形，或者因触及第 9.3.1 条第一款第（四）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后，出现前款第（四）项至第（六）项情形或者实际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指

标相应年度的次一年度出现前款第（一）项至第（三）项情形的，本所决定终止

其股票上市交易。” 

根据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预计 2022 年期末净资产仍为负值，同时，公

司《2021 年审计报告》所涉“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中，关于公司持续经

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多个重大不确定性，该影响能否消除，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能否不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

告，仍存在不确定性。综上，公司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交易的风险。 

公司已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

告编号：2023-13），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仅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具

体准确的财务数据将在《2022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

海 证 券 报 》、《 证 券 日 报 》、《 中 国 证 券 报 》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一月三十一日 


